


陕泾河环验〔2019〕47号
关于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

你公司《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配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附送的《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固废部分）》等材料收悉。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南段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东厂区，占地面积3168㎡，属于扩建项目，利用原有厂房新增一条副箱（加长）中间轴生产线。项目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为年产60万件副箱（加长）中间轴。项目实际总投资4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3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3.6%。

2012年9月，原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以“泾环函〔2012〕138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2012年3月开工建设，于2014年7月竣工。
2、 项目变动有关情况

经现场踏勘，实地调查、逐一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内容与环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项目固体废物中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废弃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外售处理；生产废料主要为铁屑，经压缩打包后统一暂存车间打包区，外售第三方公司再利用；废矿物油、废乳化液、废抹布等其他含油粘黏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至危废间，定期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回收处置。（固废）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有关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固危废规范化处置。

请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生态环境局
2019年8月14日


